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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９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发

出书面开会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年度第

７

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董事王琳、金耀华、方庆海、傅国强、周绍文、张亚斌、伍

中信、叶泽、魏远、罗赤橙、梁又姿共

１１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通过换股的方式参股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公司目前持有贵州湘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贵州湘能）

１３０００

万股（占

总股本

２１．６７

﹪）。公司拟利用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黑金时代）

增资的机会，用上述股份换取黑金时代股份

９５８３．４５

万股（占总股本

５．０８

﹪）。

换股后，公司不再持有贵州湘能股份。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以下称大唐集团）在本次交易前

后均为黑金时代参股股东，本次交易因系共同投资而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５％

以上，所以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董事会决定在黑金时代、贵州湘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贵州湘能基本情况

１．

股权结构

贵州湘能先后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两次进行增资扩股。其中：涟源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涟钢集团）增资

１７０００

万元，公司增资

１３０００

万元，

使贵州湘能注册资金增至

６０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贵州湘能的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湖南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称湘煤集团

）

货币

２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４０

涟钢集团 货币

１７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２８．３３

华银电力 货币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１．６７

贵州能发电力燃料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称贵

州能发

）

货币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注：公司除了投入资本金

１３０００

万元外，另向湘煤集团、贵州能发、涟钢

集团共支付补偿款

１

，

９８０

万元，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关于参股贵州湘能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

２．

贵州湘能成立以来的生产经营状况（单位：万元，未经审计）

经营

情况

年 度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原煤产量

（

吨

）

３３５０５１ ６６８２２６ ７０８７１２ ６５１３２７

营业收入

１４８４６ ２６９７１ ４０２１９ ３２９３１

营业成本

１０１３４ １８５０１ ２９９７０ ２３８４２

利润总额

１６３４ ２６５８ ８１１ －８４

资产

情况

资产总额

１３０６２３ １６１０８１ １９８２１１ ２２９５５７

负债总额

６０８９５ ９１５７２ １２９３０７ １６１０４３ １５５

，

９８５

所有者权益总额

（

万元

）

６９７２８ ６９５０９ ６８９０４ ６８５１４

资产负债率

４６．６２％ ５６．８５％ ６５．２４％ ７０．１５％

（三）黑金时代基本情况

１．

股权结构

黑金时代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成立，

７

月

８

日在湖南省工商局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由湘煤集团作为主发起人并以优质原煤生产相关的非货币资产

及部分货币资产出资，联合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称益阳发电）、大唐

集团、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后所持股份转让给湘江产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湘江产业）、涟钢集团、湖南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湖南发展）、湖南兴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兴湘投资）等六家企业

以货币出资共同发起设立。 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紫薇路纬二路

１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５

亿元，公司发起设立经批准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为

１４．５

亿股，由

７

家发起人全部认购。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黑金时代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元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湘煤集团

非货币财产

１５５８６８１８２８．４３

１０７３００

７０

货币

８９０６７５３３．０５ ４

国电益阳发电公司 货币

２２２６６８８３２．６３ １４５００ １０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货币

１１１３３４４１６．３２ ７２５０ ５

湖南湘江产业投资公司 货币

１１１３３４４１６．３２ ７２５０ ５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５５６６７２０８．１６ ３６２５ ２．５

湖南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５５６６７２０８．１６ ３６２５ ２．５

湖南兴湘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２２２６６８８３．２６ １４５０ １

合计

２２２６６８８３２６．３３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

黑金时代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经营

情况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

截至

１０

月底

）

原煤产量

（

吨

） ４４７７５０５ ５００２６５８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４０４３１１ ４４７３４２

主营业务成本

（

万元

） ３３０８６７ ３４７１４９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０３１１ ３４１９３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５１６６ ３１６２３

净现金流量

（

万元

） －２１７５８ ２２３０６

资产

情况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３００１９６ ４４５６５０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１４７６２５ ２３６２１９ １５５，９８５

所有者权益总额

（

万元

）

（

万元

）

１５２５７１ ２０９４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９．１７％ ５３．０１％

（四）标的资产估值

１．

贵州湘能

经中瑞岳华会计事务所（审计）、湖南华信求是地产矿产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矿权、土地评估）和开元资产评估公司（整体资产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贵州湘能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贵

州湘能公司经评估的资产总计

２８４８４０．５４

万元， 经评估的负债总计

１５２６２０．６９

，

经评估的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为

１３２２１９．８５

万元。

２．

黑金时代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整体资产评估）、万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矿权评估）和湖南万源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土地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黑金时代进行财务审

计和资产评估，根据资产评估结果，黑金时代经评估的资产总计

６１９８５１．８８

万

元， 经评估的负债总计

１８６４０５．８８

万元， 经评估的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为

４３３４４６

万元。

（五）黑金时代每股价格测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的黑金时代的净资产值为

４３３４４６

万元，根据黑

金时代

１４５０００

万的总股本， 确定本次黑金时代增资的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２．９８９２８２７６

元

／

股。

（六）交易方式

黑金时代在增资的同时，以换股方式收购贵州湘能股权，即用黑金时代新

增股份的一部分换取贵州湘能股东湘煤集团、 涟钢集团以及公司合并持有的

贵州湘能

９０％

股份。

其中公司将持有的贵州湘能

２１．６７％

的股权，按评估值（

２８６４７．６３

万元），以

２．９８９２８２７６

元

／

股的价格，换为黑金时代

９５８３．４５

万股股份。

本次黑金时代增资完成后，黑金时代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股东

出资总额

（

万元

）

认购股份数

（

万股

）

出资比例

（

％

）

湘煤集团

２１７６６２．８８ １２４９９２．５２ ６６．２３

益阳发电

２２２６６．８８ １４５００ ７．６８

大唐集团

１８０１１．９３ ９５５１．０５ ５．０６

湘江产业

１１１３３．４４ ７２５０ ３．８４

涟钢集团

４３０２９．０１ １６１５７．２ ８．５６

湖南发展

９００５．９７ ４７７５．５３ ２．５３

兴湘投资

３６０２．３９ １９１０．２１ １．０１

华银电力

２８６４７．６３ ９５８３．４５ ５．０８

合计

３５３３６０．１２ １８８７１９．９５ １００

（七）必要性和效益分析

１．

黑金时代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进入上市辅导期，本次交易可彻底解决

黑金时代与其控股股东湘煤集团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消除黑金时代上市障

碍。 若黑金时代能上市，公司所持股份在其上市后

１２

个月以后即可解禁流通，

退出机制灵活，到时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变化选择是否退出。

２．

公司初始投资贵州湘能

１４９８０

万元，此次贵州湘能评估后为

２８６４７．６３

万

元，增值

１３６６７．６３

万元。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黑金时代在湖南省内省外煤炭资源更加丰富，公司参

股黑金时代可形成一个有效沟通平台， 有利于巩固公司与湘煤集团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稳定公司各发电企业的煤炭供应，延伸产业链，分散经营风险。

４．

若本次交易成功，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收益约

１．３

亿元。

（八）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

由于黑金时代公司为煤炭生产企业， 按照目前国内煤炭能源生产和消费

企业的供需矛盾，政策风险凸显，煤炭市场需求及价格变化将对其财务状况和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２．

上市风险

黑金时代虽然已进入上市辅导期，但是上市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便上市

后，黑金时代的股价也会有所波动。

公司独立董事周绍文、张亚斌、伍中信、叶泽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交易为关联交易，经回避表决，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制订

＜

公司内幕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制订

＜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２９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六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八届第六次董事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金路

大厦

８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出租土地及四川金路塑胶

有限公司厂房、设备、设施等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五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八届第五次监事局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金路大厦

１１

楼会议室

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局主席赵明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项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出租土地及四川金路塑胶有限公司厂房、设备、设施等的议案》。

监事局认为： 公司将位于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

１１５

亩及四川金路塑胶有限

公司的厂房、设备、设施等继续出租给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联

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使用，有利于继续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符合公司的长远发

展目标，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合理。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１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租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第九次董事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租土地及四川金路塑胶有限公司厂房、设备、设施等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位于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１６７．２

亩土地及控股子公司四川金路塑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路塑胶”）的厂房、设备、设施等出租给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联塑”）使用，租赁期限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租赁期满。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公司与广东联塑协商，金路塑胶、四川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联塑”）分别代表公司和广东联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签署《租赁合

同》，决定将公司位于德阳市经济开发区的

１１５

亩土地及金路塑胶厂房、设备、设施等继续

租赁给四川联塑使用，租期

３

年，租金

２４０

万元

／

年。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授权金路塑胶将位于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

１１５

亩及金路塑胶的厂房、

设备、设施等出租给四川联塑使用，租赁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止，每年租金

２４０

万元。

２．

本次出租资产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六次董事局会议、第八届第五次监事局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均同意此项交易。

３．

本次资产出租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本次出租资产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及限制条件，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四川联塑基本情况

四川联塑是广东联塑的全资子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经四川省德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批准成立。

注册地：四川省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八角工业区（金沙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陈志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号：

５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３５３

主营业务：生产塑料管材、槽及其配件，金属塑料管及其配件。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四川联塑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总资产

５４７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９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３４７７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５５９

万元 ，净利润

６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四川联塑总资产

９４９０

万元，总负债

５５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９４２

万元。

２．

四川联塑、广东联塑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出租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公司土地

１１５

亩，位于四川省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

２

）金路塑胶全部厂房、设备、设施等。

（

３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４

）金路塑胶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八角工业园区，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

万

元（其中公司出资

２３４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９０％

，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出资

２６０

万元，占

总股本的

１０％

）。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怀林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５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４２９

主营业务：塑料、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货物及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路塑胶总资产

２４１６

万元，总负债

１２４２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１７４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１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金路塑胶总资产

２３９８

万元，总负债

１２１６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１８２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７．７

万元。

四、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位于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１１５

亩土地及金路塑胶的全部厂房、设备、设施

等（以下简称“租赁物”）继续租赁给广东联塑全资子公司四川联塑使用。

２．

四川联塑利用租赁物在金路塑胶原厂址从事

ＰＶＣ

生产加工。 租赁物的调试、使用、

保养、维修、管理等，均由四川联塑自行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３．

在租赁期内，租赁合同附件所列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公司及金路塑胶。四川联塑

对租赁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四川联塑不得在租赁期内对租赁物进行销售、转让、

转租、抵押或采取其他任何侵犯租赁物所有权的行为。 公司及金路塑胶有权监督租赁物

的使用和完好情况，四川联塑应给予配合。

４．

租赁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租赁期满前

６

个月，双方共同

协商租赁期满后的相关事宜。

５．

租金及支付：租金按月支付，每月租金

２０

万元，四川联塑在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

前按期向金路塑胶支付。

６．

租赁期满后的相关事宜

（

１

）租赁期满，双方可协商由四川联塑购买土地及租赁物。 购买价格以相关资产评估

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２

）租赁期满，若四川联塑同意购买租赁物，则金路塑胶尚未退休员工（四川联塑同

意使用的）由四川联塑依法另签劳动合同。

（

３

）租赁期满，双方未就上述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时，金路塑胶依据自身需要，收购四

川联塑在租赁场地上新增的各类可用资产， 价格以评估公允价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

定；若协商不成，由四川联塑自行处理。

７．

违约责任

（

１

）合同生效后，若金路塑胶和四川联塑任一方违约，则分别由公司和广东联塑承担

连带责任。

（

２

）若四川联塑不能按双方约定支付租金，四川联塑应向金路塑胶按逾期款项总额

支付每天万分之三的违约金。

（

３

）金路塑胶保证租赁物权属于金路塑胶，若因此影响四川联塑生产经营活动，每影

响一天，扣减一天租金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

４

）双方任意一方不执行租赁合同条款，都应向另一方赔偿因此所造成的实际损失。

五、涉及出租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人员借用

（

１

）租赁期内，四川联塑继续借用

２０１１

年底在用的金路塑胶员工，并按四川联塑同等

用工标准支付劳动报酬，且不得低于当地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

（

２

）借用人员的劳动关系仍保留在金路塑胶，其“五险一金”由金路塑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代为缴纳，相关费用由四川联塑每月一次性支付给金路塑胶。

（

３

）租赁期内，四川联塑对被借用人员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确保用工合法，并提供

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

４

）被借用人员因职业病、工伤事故引起的相关费用及赔偿，经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处

理承担后，应由金路塑胶承担的剩余部分，经四川联塑确认后，由四川联塑向金路塑胶支

付。

（

５

）四川联塑不得将借用的金路塑胶员工再借用到其他用人单位。

２．

租赁期满，若四川联塑同意购买租赁物，则金路塑胶尚未退休员工（四川联塑同意

使用的）由四川联塑依法另签劳动合同。

３．

四川联塑生产所需的

ＰＶＣ

原料，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购买金路集团下属子公司四

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生产的

ＰＶＣ

。

六、出租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金路塑胶自组建以来，由于

ＰＶＣ

深加工技术和管理相对落后，品种规格较为单一，

产品升级换代较慢，不具备技术、品牌、规模优势，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企业经济效益低

下，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发生亏损

８５７．９９

万元。

２．

租赁方四川联塑及其控股股东广东联塑在

ＰＶＣ

管材生产技术、市场营销、品牌及管

理上具有较强的优势，生产经营和资信状况良好，租赁方履行租赁合同的能力较强，风险

不大。

３．

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与广东联塑合作以来，双方均能较好地履行租赁合同。 本次租赁，能

够继续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有利于公司拓展

ＰＶＣ

下游产业链，形成

ＰＶＣ

价值链

竞争优势，促进公司健康平稳发展。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保护了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我们的专业知识与职业判

断，认为本次资产出租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交易

公平合理，同意本次资产出租方案。

八、备查文件

１．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六次董事局会议决议。

２．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五次监事局会议决议。

４．

《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 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油公司）系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茂

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东油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４９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１４９５０

万元，其中东成公司出资

１１９５０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７９．９３％

，

公司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０．０７％

。 公司为东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出售资产之交易为东成公司转让其持有东油公司

４１％

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６１２９．５

万元）。

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

转让方：东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受让方

１

：茂名市新天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新天源），受让比例

３５．５％

（对应的出资额为

５３０７．２５

万元），受让价格：

５３０７．２５

万元

受让方

２

：孙晶磊（公司董事、总经理），受让比例

１．５％

（对应的出资额为

２２４．２５

万元），受让价格：

２２４．２５

万元

受让方

３

：宋虎堂（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受让比例

１％

（对应的出资额为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价格：

１４９．５

万元

受让方

４

：余智谋（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受让比例

１％

（对应的出资额为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价格：

１４９．５

万元

受让方

５

：张平安（公司副总经理），受让比例

１％

（对应的出资额为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价格：

１４９．５

万元

受让方

６

：曹光明（公司副总经理），受让比例

１％

（对应的出资额为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价格：

１４９．５

万元

交易事项：出售资产（股权）

鉴于受让方

２

至受让方

６

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东成公司与该等受让方转让股权之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协议签署日期：《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前签署。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已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１

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的股权转让之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受让方

１

交易对方的姓名或名称：茂名市新天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茂名

主要办公地点：茂名市人民南路

１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金红艳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元港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９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４４１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仓储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

主要股东：香港天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股）

ＴＩ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ＮＩＴＥＤ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香港注册登记，注册号码：

１３７８０８８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旺角伦敦道

５５５

号九龙行

１１

楼

１１０２－１１０３

室

董事：杨金明、董慧敏、袁征

股东：杨金明，

９５００

股普通股，

９５％

；

董慧敏，

５００

股普通股，

５％

。

商业登记证号码：

５１２３０９０７－０００－０９－１０－８

实际控制人：杨金明（居民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９０２１９７４０３２１１２１２

）

股权关系框架图：

受让方

２

：孙晶磊（公司董事、总经理），居民身份证号码：

２３０６０３１９６４０１２３２３３１

受让方

３

：宋虎堂（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居民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９０２１９６３０１２０２０３８

受让方

４

：余智谋（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居民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３１９６７０３２１４０３８

受让方

５

：张平安（公司副总经理），居民身份证号码：

４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６０２１５２５７Ｘ

受让方

６

：曹光明（公司副总经理），居民身份证号码：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８０９０８８４１０

２．

受让方

２

至

６

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该等股权转让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茂名新天源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３００６２０８７．４２

元，净资产

２７６５３９５３．６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３２２７９２．７３

元，净利润

－４８４６０４６．３２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名称：茂名石化东油化工有限公司

４１％

股权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东成公司合法、独立、完整的持有标的资产，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标的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所在地：茂名

（

２

）该项资产的帐面价值

帐面原值：

１４

，

９３５．３６

万元

评估价值：

１４

，

９３５．７７

万元

帐面净值：

１４

，

９２９．５１

万元

审计值：

１４９２９．５１

万元

评估净值：

１４

，

９２９．９２

万元

（

３

）东油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东油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４９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１４９５０

万元，

其中东成公司出资

１１９５０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７９．９３％

，公司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东油公司注

册资本总额的

２０．０７％

。

主营业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

注册资本：

１４９５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注册地：茂名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

东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资产总额

１４９３５３５６１．１７

元、 负债总额

５８４７９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元、 无或有事项、 净资产

１４９２９５０８２．１７

元、 营业收入

０

元、 营业利润

－２０４９１７．８３

元、 净利润

－

２０４９１７．８３

元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１４６４３８．８３

元等，财务数据经审计。

２．

评估

标的资产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东

拟股权转让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评估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

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次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报告显示评估值与账面值不

存在较大增值或减值的情形。

３．

审计

标的资产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审

计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受让方

１

应向东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５３０７．２５

万元，受让方

２

应向东成公司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

２２４．２５

万元，受让方

３

应向东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方

４

应向东成公司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方

５

应向东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４９．５

万元，受让方

６

应向东成公司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４９．５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受让方应于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协议的生效条件：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２．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

３．

交易定价依据，依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

股东拟股权转让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的结论，本次交易每份出资额作价壹元。

４．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于各受让方全部履行完毕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各方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订案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登记机关要求的

其他文件）并配合东油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备案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变更

登记、章程变更备案、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备案，如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还需最终取得公

司登记机关换发的东油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意图系为推进东油公司在建

１０

万吨

／

年醋酸仲丁脂项目（以下简称在建项目）建设，整

合资源和有效激励管理层。 另外，由于新天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具备协调采购公司在建项目建设需

要的醚后碳四原料的能力，本次交易还具有为在建项目寻求持续稳定的原料供应并减少与中石化股份

茂名分公司原料采购之关联交易之目的。

就茂名新天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董事会认为新天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该等股权转让款

的回收风险可控，且依据相关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新天源公司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方进行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履行该等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股权过户后不能收取股权转让价款的风险。 就关

联人士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董事会经核查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收

入状况认为，该等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在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支付能力内，该等款项的回收不存

在风险。

公司没有对东油公司提供任何担保和财务资助。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无。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事前书面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股权转让之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１．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４．

审计报告。

５．

评估报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周二）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方式。

４．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不再聘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和聘任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以上提案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茂名石化实华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价格调整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在召开日在会议现场登记，

也可以在会议召开日前通过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５

点）。在会议主持

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

２．

登记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证券管理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４．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６６８

）

２２７６１７６

、

２２４６３３２

传真：（

０６６８

）

２８９９１７０

邮编：

５２５０００

联系人：梁杰、张静

四、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参加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个人承担）。

具体表决指示为：

序号 议 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调整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不再聘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和聘任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

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７

证券简称：美罗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公司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决议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

研究，一致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

鉴于负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的原审计机构相关审计人员已并入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确保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机构，并支付其审计费用为

５５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为：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财政部

和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财政部和中

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成为全国首批

１２

家获得

Ｈ

股审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现有从业人员

２０００

余人，注册会计师

８００

多人，在全国各

地设有

１６

家分支机构。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全国内资会计师事务所中综合

评价名列第七名。 我们同意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点

（二）、会议地点：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五）、会议内容：

１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六）、参会对象：

１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当天下午

３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股东持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本人身份证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

４

、联系人：纪中英；联系电话及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４８２０２９７

（八）、其他：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授权委托书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贵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委托书仅限该次

会议使用，具体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是

□

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三、如果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中汇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０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以电

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根据铁岭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在《铁岭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确定的

２２

平方

公里的凡河新城区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将原规划中凡河南侧赣江路与湘江

路之间

１．９８５０５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调整到黑龙江路北侧备用地中，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指标

在中心城区内平衡。 调整后的凡河新城区建设用地布局方案纳入《铁岭市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

鉴于上述规划调整，同意公司子公司铁岭财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财京”）

委托一级土地开发的铁岭新城的开发位置相应予以调整，调整后的铁岭新城面积仍为

２２

平方公里。 调入土地已经进行了相关一级土地开发的成本，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审计相关土地一级开发成本账面价值

１６

，

５３９．７９

万元，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评估，其评估价值

２０

，

１６６．０２

万元，经各方协商同意确定铁岭财京支付政府方

土地一级开发成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调入土地已经拍卖的部分，根据《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

议书》土地出让价款的分配的约定执行。 同意铁岭财京与铁岭市人民政府、铁岭市土地储

备中心就上述事宜，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的《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议书》签订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调入调出土地价值进行评估， 待有评估结果后再行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详细披露上述议案的相关事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成，同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辞去公司的审计工作。 为确保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

性，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聘请中磊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支付其报酬

６０

万元

人民币。 此议案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签订正式《审计业务约定书》之前，中磊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先行为本公司提供前期服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定期定额申购基金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旗下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开展的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推广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２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基金范围

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１０００１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中

国工商银行参与上述基金产品定期定投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安排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

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国

工商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